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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是否該幫代課教師投保勞保？

⾼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第⼗六條之⼀
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符合勞⼯保險條例、勞⼯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或全⺠健康保險法
所定資格者，學校應於聘約有效期間為其投保勞⼯保險、勞⼯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健康保險
。

何謂符合法所定資格者？
校⽅以須滿授課12⼩時者才符合標準？

 陳琦姸（認證法律⼈）
讚： 2 留⾔： 1 

2023-08-30 17:59

代課教師雖然不是學校編制內的有給專任⼈員，不能參加公保，但為了保障代課教師的權益，⾼中以下的各級
學校必須幫代課教師投保勞保，以及職災保險、就業保險和健保[1]。
提問⼈提出「何謂符合法所定資格」，在代理教師的勞保部分，是指符合勞⼯保險條例所規定的強制投保資格
[2]：勞保條例規定年滿15-65歲的勞⼯，且和學校有僱傭關係⼜不能參加公保的員⼯（例如代課教師），學校
就必須幫他辦理勞保[3]。
關於代課教師的投保規定，請進⼀步參閱：⿈蓮瑛、⿈⼦容（2022），《正職、代理、代課教師的保險有什
麼不同？》。
 

⾄於授課滿12⼩時，勞保應無此標準，推測可能是「健保」的投保標準：依照相關法規、⾏政函釋[4]，不是
每天到校授課的代課教師，如果教學⼯作在3個⽉以上，且每週總⼯時12⼩時以上，學校就必須幫代課教師投
保健保；反之未滿12⼩時就不在強制投保健保的範圍。所以推測代課教師每週授課滿12⼩時才符合標準的說
法，可能是健保的投保標準，但具體說明仍建議與校⽅確認，投保疑問也可以進⼀步諮詢勞保局或健保署。

延伸閱讀：
陳玠宇（2022），《正職、兼任、代理、代課教師的⼯作時間、薪資與年終獎⾦各有什麼規定？》。
陳琦姸（2023），《雇主要怎麼處理假⽇⼯讀⽣的健保、勞保和勞退呢？》。

 匿名（⼀般會員） 勞動‧⼯作 ∕ 教師 2023-04-14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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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進階會員） 2025-07-25 22:29:08

⾏政院衛⽣署衛署健保字第84031133號（1995/7/4）代課兼課教師也適⽤對象?為何?國中⼩
學校也是事業單位?況且學校公開招聘的代課或兼任⽼師，⻑達3個⽉以上(⼀學年)的僱傭關係，
校⽅以[須滿授課12⼩時者才符合健保的標準]為由，只保勞保⽽不保健保，依全⺠健康保險法第
15條規定來看，服務學校有規避雇主義務之嫌，是嗎??

   ⾼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6條之1：「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符合勞⼯保險
條例、勞⼯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或全⺠健康保險法所定資格者，學校應於聘約有效期
間為其投保勞⼯保險、勞⼯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健康保險。」

[1]

   勞⼯保險條例第6條：「
I 年滿⼗五歲以上，六⼗五歲以下之左列勞⼯，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
參加勞⼯保險為被保險⼈：
⼀、受僱於僱⽤勞⼯五⼈以上之公、⺠營⼯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及
交通、公⽤事業之員⼯。
⼆、受僱於僱⽤五⼈以上公司、⾏號之員⼯。
三、受僱於僱⽤五⼈以上之新聞、⽂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員保險或私⽴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學校之員⼯。
五、受僱從事漁業⽣產之勞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七、無⼀定雇主或⾃營作業⽽參加職業⼯會者。
⼋、無⼀定雇主或⾃營作業⽽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II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其⼯作性質及環境無礙⾝⼼健康之未滿⼗五歲勞⼯亦適⽤之。
III 前⼆項所稱勞⼯，包括在職外國籍員⼯。」

[2]

   勞⼯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3]

   全⺠健康保險法施⾏細則第20條：「保險對象原有之投保資格尚未喪失，其從事短期性⼯作未逾三個
⽉者，得以原投保資格繼續投保。」
⾏政院衛⽣署衛署健保字第84031133號（1995/7/4）：「（⼆）⾮每個⼯作⽇到⼯者，其每週⼯
作時數滿⼗⼆⼩時以上（含⼗⼆⼩時），視同專任員⼯，應由雇主為其投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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